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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留
(6個月以下)

居留
(6個月以上)

定居
(成為國人)

事由 對象

持有香港、澳門永
久性身分證或護照

之港澳居民

持許可證件入境
停留之香港、澳門

居民

在臺灣居留一定
期間之香港、澳門

居民

受理機關

在香港、澳門
地區

第1次:
向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
（香港、澳門）申請
第2次:
向移民署官網申請

在海外地區
向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 、
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
權機構申請

取得停留證

在香港、澳門
地區

在海外地區

在臺灣地區

向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
（香港、澳門）提出申
請

向駐外館處提出申請

向移民署各服務站申請

取得居留證

向移民署各服務站申請定居證
持定居證向戶所
申請初設戶籍


